
公署上載裁決理由書於網頁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促進各界認識、理解和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公署的一貫做法是將裁決理由書以原文刊載。使用裁決
理由書内的任何個人資料於其他目的可能干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本文的「足本版本」載於公署網頁上委員會頒佈裁決理由書的部份）

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個案編號:22/97

彊醒 上訴人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聆訊日期：1998年3月26曰

裁決日期：1998年4月15曰

上訴

上訴人張醒女士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條例”)向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下稱“專員”)投訴栢寧頓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下稱

及該公司職員Janus Chu遺失了上訴人的個人資料。專員經過初

步調查後，認為無須根據/廣#作進一步調查，上訴人對專員的決定向

行政上訴委員會(下稱“本會”）提出上訴。

案情

上訴人曾任職於B.I.T.，職位是助理經理。B.I.T.是栢寧頓集團

(下稱“集團”)的一份子。集團聯同香港一間銀行推出栢寧頓會會籍Visa

金咭。栢寧頓會亦是集團的一份子。集團邀請其員工申請該Visa咭



員工會籍申請表列明申請細則及條款如下：

“1)J- / . . ..,

2)收費

2
.1入會費：主卡-全免

附屬卡_全免

2
.2年費： 主卡-高級員工_ HK$500 (由公司支付）

一般員工-HK$500 (員工自行支付）

附屬卡-HK$1，240 (申請者自行支付）

3)申請手續

. 需填妥有關之申請表格

. 附上香港身份證副本及VISA/萬事達卡月結單副本

.將有關之表格及文件副本交由部門主管及人事部批核，

批核後栢寧頓集團將交往港基國際銀行辦理申請

4)有關守則

.公司發卡與否將由該員工之部門/附屬公司主管及人事

部核實及推薦，審批權歸港基國際銀行所有”

上訴人填妥申請表格後須交由B.LT,的總經理

Daniel C.K. Wong (下稱“童先生”）簽名，故將表格及有關文件全部交給畺

先生的秘書Janus Chu。置先生將簽妥的申請表交回Janus Chu。Janus Chu

根據公司一般慣例將申請表格及附件連同其他要送去栢寧頓會的文件放

在一個信封裏面，由辦公室助理將該信封送去栢寧頓會。栢寧頓會和B.I.T.

的辦事處都在同一座大廈的不同層數內。後來上訴人向銀行查詢，發覺銀

行沒有收到上訴人的申請表，而B.I.T.或栢寧頓會亦不能尋回該申請書及

其附帶文件。上訴人為此向專員提出投訴。



MM

极M條例第8餃專員的職能及權力包括就遵守該/庚激條文作

出監察及監管。

凝歹/的附表列有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1)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及方式；

2)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及保留期間；

3) 個人資料的使用；

4) 個人資料的保安；

5) 資訊須在一般情況下可提供；及

6) 查閱個人資料。

第4原則-個人資料的保安的內容如下：

“須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以確保由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

料（包括採用不能切實可行地予以查閱或處理的形式的資料）受保

障而不受未獲准許的或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或其他使用所影響,
尤其須考慮一

(a)該等資料的種類及如該等事情發生便能造成的損害；

(b)儲存該等資料的地點；

(c)儲存該等資料的設備所包含（不論是藉自動化方法或其

他方法）的保安措施；

(d)爲確保能查閱該等資料的人的良好操守、審慎態度及辦

事能力而探取的措施；及

(e)爲確保在保安良好的情況下傳送該等資料而採取的措

施。
，'



凝资第37齋說明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就違反凝及/的行為向專員

投訴。這種行為是由資料使用者作出並涉及提出投訴的人士之個人資料。

條例第2條豫萍ÿ「資料使用者」（datauser)，就個人資料而言，

指獨自或聯同其他人或與其他人共同控制該等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

使用的人。

「個人資料」（personal data)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從該等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分是切實可行
的；及

(c) 該等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專員收到投訴後可根據/资两第"35齋進行調查。條例第39(2)

凝說：“如專員在顧及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後，信納有以下情況，他可拒

絕進行或拒絕繼續進行由投訴弓丨發的調查-

(a) 該項投訴或一項在性質上大體與其相似的投訴已在先前弓丨發
一項調查，而專員在進行該項先前的調查後信納沒有違反本凝

ÿ的規定的情況；

(b)在該項投訴中指明的作為或行為微不足道；

(c) 該項投訴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或不是真誠作出的；或

(d) 因為任何其他理由，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



針對Janus Chu的指控

引用/戾例的先決條件是被投訴的人是一個資料使用者。

Janus Chu只不過是B.I.T.的僱員，她的職位是秘書，她的工作包括將公司

的文件傳遞到集團另一個部門。上自斥人並沒有要求Janus Chu將董先生簽

妥的申請表交還給她，Jamis Chu見該文件是關於栢寧頓會會籍的文件,

所以她將該申請表交去栢寧頓會是合理的，並且這是屬於她工作範圍內之

事。她對文件傳遞的安排是符合公司的慣例。本會認為Janus Chu不是資

料使用者，因為她並不是一個控制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或使用的人，

她亦沒有作出違反/庚#的行為。

針對B.I.T.的指控

萱先生稱一般職員如果要他推薦Visa咭的申請，他們都會親自

約見他。雖然上訴人沒有親自約見，他最後亦在申請表上簽名批核。根

據申請細則及條款，公司發咭與否須由該員工之部門/附屬公司主管及人

事部核實及推薦。基於此點，B.I.T.可以算是和栢寧頓會共同控制該資料

的收集及使用。但本會認為不需就這點再進一步討論，理由為就算B.I.T.是

資料使用者，本會認為它並沒有作出任何違反/藥#的行為。B.I.T.將申請

表格及附件傳送到栢寧頓會的方法是根據它們集團傳遞內部文件的模式_

進行。這是該公司首次發生遺失文件的事情，但這事件並沒有任何證明顯

示該公司對個人資料的保安措施有漏洞。再者，文件可能是在栢寧頓會收

件後才被遺失，如屬真實，則責任並不在B.LT.，而栢寧頓會並不是被投

訴的對象。本會同意專員認為案件中涉及的事實問題，經過初步調查後發



現難以證實，即使根據/廣两第齋進一步調查亦難以取得可靠的結論，

徒然浪費可更有效地運用在其他個案方面的資源。

腿

本會同意專員的決定，並將上訴駁回。

研拓.
mmm)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